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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发〔2022〕252号 

2020年以来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人民银行等部

门出台实施了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，有效缓

解了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压力。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市场

主体支持力度，深入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，对于

2022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业贷款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市

场化原则与企业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微企

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

（一）合理确定贷款延期及还款安排。对于 2022年第四季

度到期的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遇困的小微企业贷款（含个

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，下同）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

构与借款人按市场化原则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，延期贷款正常

计息，免收罚息。还本付息日期原则上最长可延至 2023年 6月

30日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借款人生产周期及资金回笼周期

等，合理确定延期贷款的到期日及结息方式，避免集中到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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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好延期贷款风险分类规定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

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，及时调整信贷管理系统，不单独因疫情因

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征信记录。 

（三）建立健全尽职免责制度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贷

款延期还本付息相关尽职免责规定，增强可操作性，在有效防范

道德风险的前提下，对基层信贷人员因办理贷款延期形成的不良

贷款，免于全部或部分责任。 

（四）及时完善担保制度安排。延期贷款涉及担保的，各银

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、担保人等协商处理，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

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排。 

二、不断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，更好满足小微企业贷款延

期需求 

（五）创新延期贷款产品和服务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

小微企业所属行业、交易场景等特点，提供差异化贷款延期方式，

推广主动授信、随借随还贷款模式和线上续贷产品，满足小微企

业灵活用款需求。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下放贷款延期审批

权限，提高审批效率。 



 - 3 - 

（六）强化金融科技赋能。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大数

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提升企业评级及风险控制水平，精准识

别优质客户。对于符合延期还本付息条件的小微企业，要主动通

过短信、微信等形式提前对接企业延期需求。鼓励通过网上银行、

手机银行、手机客户端应用软件（APP）等电子渠道，为借款人

提供贷款延期线上办理渠道。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，对于缺

乏部分材料的贷款延期申请可“容缺办理”，事后补齐。 

（七）积极对接小微企业新增融资需求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

应及时摸排小微企业新增融资需求，改进尽职免责、内部资金转

移定价、绩效考核等内部政策安排，优化贷款审批流程，及时、

高效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。 

三、完善配套政策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贷款延期提供支

持 

（八）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。对于银行业

金融机构因执行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产生的流动性问题，人民银行

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。继

续发挥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作用，支持包括延期贷款在内的

普惠小微贷款稳步增长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险

可控的前提下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，盘活存量信贷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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